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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受北京华联商

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本独立财务

顾问对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补充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2、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

顾问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

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

实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

责任。 

3、对于对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或

需要法律、审计、评估等专业知识来识别的事实，本独立财务顾问主要依据有关

政府部门、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及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出

具的意见、说明及其他文件做出判断。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补充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5、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2016年第90次

会议审核结果公告》的要求发表意见，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补

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

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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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6 年 11 月 30 日，贵会公告并购重组委 2016 年第 90 次会议审核结果，

提出了审核意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按审核意见的要求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补充

说明、修订了相关文件，并出具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现提交贵会，请予审

核。 

如无特殊说明，本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涉及的简称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释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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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海融兴达评估方法的合理性、完工计划、经营计划的可

行性以及商业交易的必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海融兴达评估方法的的合理性 

（一）整体股权评估方法的选用 

本次转让对象的主要资产为商业物业。同一商业物业不同的运营实体所获得

的利润和经营状况是不同的。在资产基础法中采用收益法评估商业物业是选用市

场正常的经营状况下的收益折现得到的商业物业的价值，而收益法对运营主体评

估时采用的风险是现有运营主体的公司风险，本次评估收益法评估结果略高于资

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差异率 4.51%，从谨慎性角度故最终选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作

为本次评估的结果。 

（二）房屋评估方法的选用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的要求，“资产评估师执行不动产评估业务，

应当根据评估对象特点、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市场法、收

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以及假设开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等衍生方

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评估方法。” 

对青岛海融兴达的存货来说采用动态假设开发法更能准确的确定其市场价

值。 

假设开发法是指是指预计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的价值，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

成本、税费和利润等，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评估预测时对于整个华联缤纷港项目假设全部对外销售，是本次评估的价值

类型决定的。 

根据《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第十七条 当注册资产评估师所执行

的资产评估业务对市场条件和评估对象的使用等并无特别限制和要求时，注册资

产评估师通常应当选择市场价值作为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本次评估选择的价

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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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值是“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

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即被评估资产

按照原使用方式（在本次评估中即为利用方式-出售）使用时的价值。 

结合本次评估，被评估单位海融兴达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其建设华联缤纷港

目的为对外销售（被评估单位在实际开发过程中也是按照销售进行准备，设立了

销售部及售楼处）。结合本次评估的价值，按照市场价值的定义，按照海融兴达

的原有的经营方式（建设后对外销售）对其资产进行评估。 

华联股份收购海融兴达后拟采取的经营方式包括对外出租经营和对外出售，

与被评估单位原始经营方式不同（根据华联股份的初步规划，缤纷港南区项目拟

用于对外出租；缤纷港北区项目除临街商铺用于出租外，其他部分物业将用于对

外出售，拟出售面积约占缤纷港北区项目建筑面积的 70%-80%；华联股份亦不

排除根据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对前述规划进行调整），这是收购方根据自己整体

经营方式做出的，伴随该经营方式一同改变的还有设计规划、装修规划、资金利

用规划等变化，如采用该经营方式对被评估单位进行评估需要对原经营方式有很

大变化。同时按照这种假设方式评估得出的价值属于资产评估价值类型中的投资

价值，（“投资价值是指评估对象对于具有明确投资目标的特定投资者或者某一

类投资者所具有的价值估计数额，亦称特定投资者价值。”）与本次评估选择的

市场价值类型不同。 

二、海融兴达的完工计划 

根据海融兴达在建物业的施工进度及华联股份的初步规划，截止本补充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签署之日，海融兴达缤纷港购物广场南区项目主体结构已基本完

成，预计开业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海融兴达缤纷港购物广场北区项目正在实施用地红线内部分通信光缆的清

理迁移工作，北区项目尚未开始施工。经海融兴达与相关部门沟通，2016 年 11

月，海融兴达已与山东宇通电气集团坤和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和电

力”）签署《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约定坤和电力负责海融兴达用地红线内

相关环网柜的迁移工程，约定施工期限为 20 天。预计前述通信电缆等附着物的

迁移工程将于 2016 年 12 月中旬完工，海融兴达北区项目预计于 2017 年 1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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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开工建设，计划于 2018 年 1 季度竣工，2018 年 10 月开始营

业。 

三、经营计划的可行性 

（一）在建购物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引流能力强 

黄岛缤纷港购物中心所在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为全国第 9 个国家级新区，经

济较为发达。该区人口年轻化、受教育程度高、在岗平均工资高，消费意愿和消

费能力普遍较强。 

黄岛缤纷港购物中心周边现有 6 个公交车站，交通较为便捷。购物中心周边

3 公里范围内以居民住宅为主，常住人口近 8 万，预计 2017 年购物中心南区项

目开业时，常住人口将接近 10 万。购物中心周边 5 公里范围内拥有 8 所大专院

校，能为购物中心吸引大量的学生客流。当前黄岛区通过跨海大桥和胶州湾海底

隧道与青岛市主城区连接，有利于增强购物中心对跨区消费者的吸引力；随着青

岛地铁 1 号线将于 2020 年建成开通，其衡山路站将与缤纷港购物中心直接相连，

将有效吸引沿线主城区消费的外溢。此外，缤纷港购物中心毗邻金山滩、风帆广

场等青岛著名景区，且距离青岛啤酒节黄岛主会场约 1.5 公里，能够充分优质旅

游资源带来的客流红利。 

（二）购物中心的规划满足大众需求，聚客能力突出 

考虑到黄岛区较为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以及居民对休闲娱乐和儿童业态的关

注，缤纷港购物中心定位为“精致品味生活+餐饮娱乐聚集地+亲子成长乐园+年

轻活力街区”的体验式购物中心：其中北区商业体主要面向儿童、青少年及大学

生客群，定位时尚潮流、年轻态；南区主要面向项目周边 3 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和

旅客消费群体，以精品、中高端消费、娱乐休闲为主。该购物中心着重布局餐饮、

休闲娱乐等体验性业态，完善儿童产品线，寓教、娱、餐、购于一体，突出时尚

性、运动性的主题，填补该区体验型购物中心的不足，满足该区居民的消费需求，

具有较强的聚客能力。 

（三）充分利用配套融资，保证在建物业顺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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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中华联股份将同时向西藏山南募集 86,000 万元配套资金，其中

62,749.63 万元将用于海融兴达项目的后续建设和装修。配套融资到位后将解决

海融兴达后续建设的资金问题，为海融兴达缤纷港购物广场的顺利完工和开业提

供资金支持。募集资金到账后，华联股份将严格按照配套资金的既定投向，积极

开展在建购物中心的建设，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情况下，按照既定规划尽早开业。 

（四）华联股份可为标的公司提供丰富的租户资源和可供复制的管理经验，

保证标的公司顺利营业 

优质的租户资源和丰富的运营经验是保证购物中心稳定经营的关键。华联股

份在购物中心行业运营管理经验丰富，在客户、物业资源获取等方面具备较强的

竞争优势。经过多年的管理运营，华联股份与各个业态的众多优质租户建立了长

期合作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一方面华联股份将对标的购物中心进行统一管理，

利用自身的资源、经验和品牌优势，为购物中心提供固定、知名的长期合作租户，

保证标的公司经营的稳定性；缤纷港购物中心项目从启动至今，已确定合作意向

的品牌包括：MUJI，优衣库，CLARKS，COSTA COFFEE，华联高级超市，BHG

院线，百胜餐饮集团，丝芙兰，金宝贝，英孚，华尔街英语，YY 运动城，冰场，

麦颂 KTV，大鲁阁保龄球馆，室内卡丁车，啤酒花园等众多品牌。另一方面加

大对标的公司新建购物中心的装修、改造投入，积极引入餐饮、娱乐、儿童教育

等体验式业态，增强购物中心的娱乐性和体验性，并为新建购物中心提供高效的

管理、运营团队和经验，努力缩短新建购物中心的培育期，使新建购物中心尽快

实现盈利。 

综上，海融兴达能够按照原定计划开展经营，经营计划具备合理性。 

四、商业交易的必要性 

（一）扩大经营区域覆盖范围，推进公司购物中心在重点城市的布局 

目前公司的购物中心门店约一半位于北京，其余分布于江苏、四川、辽宁、

青海、安徽、甘肃等省份，近年来逐步向重点城市稳步拓展。随着我国城镇化的

加速推进、城市居民支付能力的提高，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重点城市成为

公司布局的重点考量。海融兴达缤纷港购物广场物业位于东部沿海的重点发展城

市青岛，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居民消费能力都处于稳定增长阶段且具有较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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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潜力。本次收购将有利于扩大华联股份的经营区域覆盖范围，使得公司的布

局纵深得到加强，进一步稳固公司全国购物中心运营商的行业领先地位，有利于

“华联购物中心”品牌在全国的推广。 

（二）抢占重点城市的优质商圈，提高公司的市场影响力 

购物中心对商圈的依存度很高，购物中心的经营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

处商圈的客流数量。商圈的区位具有不可复制性、集聚效应以及范围经济等优势，

通常一个城市的商圈的培育需要一定时间，一旦形成之后短期难以改变，使得优

质商圈资源相对稀缺，占据优质商圈的购物中心往往具备先发优势。华联股份对

于海融兴达缤纷港购物广场所在地进行了详细考察与调研，海融兴达的标的物业

所处的黄岛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标的物业周边交通便利，人口密集，且毗邻旅

游胜地，客流量大；青岛正在规划的地铁 M1 号线衡山路站将于标的物业相连。

本次交易有利于华联股份在青岛优质商圈的布局，提高华联股份的市场竞争力及

盈利能力。 

（三）本次交易使公司低成本取得优质物业，并获取未来升值收益 

海融兴达取得的缤纷港购物中心土地使用权的成本较低，楼面地价仅约每平

米 2,700 元，预计后期建筑装修投入约每平方米 5,300 元，综合建安成本总计约

每平方米 8,000 元；而缤纷港购物中心周边商业物业的售价已超过 20,000 元/平

方米。缤纷港购物中心的取得成本较周边物业价格相对较低，有利于公司以较低

成本取得优质物业，降低未来购物中心业务的运营成本；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将在青岛的优质商圈新增约 24 万平方米的优质物业资产，本次交易有利于

本公司消除租金上涨的压力，提高长期盈利能力及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提升成

本控制和风险抵御能力，同时可享有物业升值的收益。 

综上，华联股份购买海融兴达 100%股权具备必要性。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评估机构选用资产基础法对海融兴达 100%

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能够充分反映其公允价值，具备合理性。上市公司已根据

标的公司在建物业的建设进度并结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为标的公司制定了经营计

划，该计划具备合理性。上市公司收购海融兴达 100%股权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具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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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三）》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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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腾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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